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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费上涨
业委会之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喻雯 实习生 宋晓阳 孔令一

业委会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本报记者 喻雯 修从涛

对于居民自治组织
的业委会是否具有诉讼
主体资格，能否作为被
告或原告应诉或起诉，
不少人持有不同意见。
对此，山东豪才律师事
务 所 律 师 王 辉 介 绍 ，
2003年8月20日，最高人
民法院就以复函的形
式，确定了业主委员会
的诉讼主体资格，业主
委员会具有诉讼主体资
格，可以作为原告或被
告起诉或应诉。

王辉表示，“我国
《物权法》第78条明确规
定，‘业主大会或业主委
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
约束力。业主大会或者
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
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第
83条规定，‘业主委员会
和业主大会，对任意弃
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
者噪声等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
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
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
害、消除危险、排除妨
害、赔偿损失。’这些法
律条文都表明，业主委
员会具有诉讼主体资
格。”

“业主状告业委会
并非完全是坏事。”王辉
认为，业主对业主委员
会的决定质疑，并诉诸
于诉讼解决，这一方面

说明了业主法律意识的
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
了业主委员会的一些决
定及决议的作出，不但
要程序合法而且要实体
合法。“目前普遍存在着
业主对业主自治工作关
心不够、参与度不高等
情况，也存在业主委员
会或业主大会重内容轻
程序或重程序轻内容的
问题，该案的发生也要
求业主委员会要依法自
治、透明自治，保持相对
的公开性。”王辉建议，
除了业主应积极参与业
主自治工作外，业主委
员会在工作中还要注意
及时归档保存，如有业
主质疑，便于核对。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喻雯 修
从涛 实习生 宋晓阳) 业主状告
小区物业公司屡见不鲜，但将自己选
出的业委会告上法庭，这在济南尚属
首例。近日，济南华黎花园小区(原巴
黎花园小区)20名业主联名状告小区
业委会，要求撤销业委会与物业公司
签订合同的案件，已经过了三次开庭

审理，有望在春节前宣判。
22日，华黎花园小区一业主

称，前不久小区20名业主联名把业
委会告上法庭了。业主之所以状告
业委会，是因为业委会“擅自”同意
了物业公司提高物业费的要求，业
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
串通一气，侵犯了业主利益。他们

要求业委会撤销与小区物业公司
签署的物业合同。

康都物业公司总经理王先生
介绍，2012年以前，华黎花园小区
高层、小高层物业费执行每平方米
1 . 3元，多层每平方米0 . 8元。2011年
底，物业公司与小区开发商的前期
合同到期，开发商不再给物业提供

亏损补贴，要想维持小区物业管理
的正常运转，必须提高物业费。

2012年初，小区业委会与物业
公司重新签订物业合同时，物业公
司提出要对物业费进行调整，多层
调整为每平方米1 . 2元，多层带电
梯和高层、小高层的物业费调整为
每平方米1 . 8元。

“最高每平方米涨了5毛钱，原
先是每平方米1 . 3元，现在涨到了1 . 8

元，涨幅约38 .5%，太高了。”面对不少
业主的质疑，小区业委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签订物业合同之前，业委会
召开过书面形式的业主大会，对调
整物业费征询了小区业主的意见，
完全符合程序，不存在违规。当时对

华黎花园20名业主状告业委会
物业费涨五毛是导火线，这在济南尚属首例

小区923户业主进行了意见征
询，其中76 . 7%的业主同意调整
物业费，占当时已交付建筑面
积的78 . 6%，达到了小区业主人
数和所占建筑面积双过半的要
求，并将征询意见结果进行了
公示。

为了应对诉讼，小区业委

会准备了3大箱材料。这些材
料包括《关于调整物业费的公
告》、708户业主在《华黎花园
小区物业费调整意见征询表》
上的签字、加盖居委会公章
等。天桥区房管局物业科有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对华黎花园
小区业委会做了备案证明，并

出具业主委员会刻制印章证
明。业委会代表全体业主与物
业公司签订合同时，也是严格
履行了相关程序。

业委会代理律师山东业
春律师事务所汪律师介绍，案
件已开庭三次，有望在本月底
宣判。

济南华黎花园小区20名业主联名将小区业委会告上

了法庭，要求业委会撤销与小区物业签署的提高了物业

费后的物业合同。

小区物业公司为何要求提高物业费？业委会签署物

业合同是否征求了大多数业主同意？业主为何又要将自

己选出的业委会告上法庭？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场大雪将华黎花园小
区变成了一个银色世界，21日
一大早，前来清扫小区道路积
雪的，除了小区康都物业的工
作人员，还有小区的部分业委
会成员。然而，业委会成员的
脸色却略显沉重。

“前不久小区20名业主联名
把业委会告上法庭了。”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业主介绍，业主
之所以状告业委会，是因为业
委会“擅自”同意了物业提高物
业费的要求，也有部分业主认
为，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与
物业公司串通一气，严重侵犯
了业主的利益。“最高每平方米
涨了5毛钱，原先是每平方米1.3
元，现在涨到了1 . 8元，涨幅约

38 . 5%，太高了，业委会究竟还
是不是代表业主的利益？”

小区物业公司为何大幅
提高物业费？康都物业公司总
经理王先生介绍，2007年9月，
康都物业作为开发商的前期
物业进驻小区后，一直执行较
低的物业收费标准，“每年的
亏损在30万到40万元，当时是
与开发商签的合同，开发商每
年都给物业补贴，所以物业费
一直没有调整。2011年年底，
与小区开发商的合同到期，开
发商不再给物业提供亏损补
贴，要想维持小区物业管理的
正常运转，必须提高物业费。”

据了解，2012年以前，华
黎花园小区高层、小高层物业

费执行每平方米1 . 3元，多层
每平方米0 . 8元；2012年初，小
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重新签
订物业合同时，物业提出要对
物业费进行调整，多层调整为
每平方米1 . 2元，多层带电梯
和高层、小高层的物业费调整
为每平方米1 . 8元。

新物业合同的签订，遭到
部分业主的反对。根据《物权法》
第78条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
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
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为
此，2012年9月，华黎小区20名业
主联名将小区业委会告上了法
庭，要求业委会撤销与小区物
业公司签署的物业合同。

物业费涨5毛，

20名业主联名状告业委会

2012年9月中旬，小区业
委会收到了来自天桥区人民
法院的传票。对于20名业主的
诉讼要求，华黎花园小区业委
会并不接受。

业委会在与物业公司签
订合同时，有没有按照相关规
定操作？是否存在擅自调整的
问题？

“签订物业合同之前，业委
会召开过书面形式的业主大
会，对调整物业费征询了小区
业主的意见，完全符合程序，不
存在违规。”小区业委会负责人
介绍，当时对小区923户业主进
行了意见征询，其中76 .7%的业
主同意调整物业费，占当时已
交付建筑面积的78 .6%，达到了
小区业主人数和所占建筑面积
双过半的要求，并将征询意见
结果进行了公示。

记者在业委会提供的一
份日期为2012年4月23日的意
见征询结果公示中看到，小区
923户业主中有708户同意了
物业费调整意见，24户建议适
当调整物业费，21户弃权，170

户不同意调整物业费。当地社
区居委会对该次意见征询进
行了现场检查、监督和统计，
并加盖了居委会公章。

据了解，此次物业费调整
自2012年年初提出后，一直到
2012年5月，小区业委会才与
物业公司正式签署物业合同。
而与之前的物业合同不同的
是，此次签署合同是通过房管
局网站进行网签，物业合同约
定的内容必须符合房管部门
的有关规定才能最终落实。据
小区物业公司经理王先生介
绍，此次物业费调整后的费用
包含了小区公共水电分摊的
费用，“合同期限为5年，考虑
到部分业主的意见，在合同之
外，物业公司在2012年免收业
主1个月的物业费，2013年也
将继续执行该政策。”

为了应对诉讼，小区业委
会准备了三大箱材料。21日，
记者在小区办公室内看到，这
些材料包括《关于调整物业费
的公告》、被装订成册的708户
业主在《华黎花园小区物业费

调整意见征询表》上的签字、
加盖居委会和业委会公章的

《物业费征询意见结果公示》、
印有济南市房管局水印的《华
黎花园物业服务合同》和在房
管局备案的物业合同证明等
三大箱子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这3箱材
料中还包括华黎花园小区业
委会选举、投票、备案及召开
业主大会等的一系列材料，对
此，业委会负责人介绍，“对于
一些质疑业委会合法性的说
法，业委会说得清楚做得明
白，坦然应诉。”

作为业委会成立的指导
部门，天桥区房管局物业科有
关负责人对业委会的说法表
示认可。该负责人说，根据《山
东省物业管理条例》有关规
定，他们对华黎花园小区业委
会做了备案证明，并出具业主
委员会刻制印章证明。业委会
代表全体业主与物业公司签
订合同时，也是严格履行了相
关程序。不存在与物业串通一
气的问题。

76 . 7%的业主同意调整物业费，

业委会坦然应诉

华黎花园小区物业
费调整前，业委会对小
区923户业主进行了意
见征询，其中76 . 7%的
业主同意调整物业费，
占当时已交付建筑面积
的78 . 6%，达到了小区
业主人数和所占建筑面
积双过半的要求，并将
征询意见结果进行了公
示。

调整物业费既然是
业主大会的决议，为何
还会出现20名业主联名
状告业委会的局面？业
主大会决议为何不能顺
利执行？

记者了解到，《山东
省物业条例》第37条明
确规定，业主委员会是
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
业主委员会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业主
大会的授权开展活动。
在对业主大会决议执
行上，《条例》只是简单
说了：业委会应该履行
业主大会的决议和决
定。

“但是目前并没有
相应的制度去保护决议
的顺利执行，决议出来
后，如果有业主阻挠不
按 决 议 执 行 ，该 怎 么

办？”采访中，不少小区
业委会的有关负责人表
示，华黎花园小区业主
把业委会告上了法庭，
这还算是文明的处理方
式。现在也有部分小区
的业主拒不执行业主大
会决议，对业委会的主
任或其他成员进行人身
攻击等。“在这样的环境
下，业主大会的决议还
有什么约束力？这样折
腾召开业主大会，还有
什么意义？”不少业委会
负责人称，他们亟盼相
关细则出台维护业主大
会决议的顺利执行。

业主大会决议如何确保执行？
本报记者 喻雯 修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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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庭三次，近期或将宣判

业主因不满物业服务而状告
小区物业公司的案例并不新鲜，但
将自己选出的业委会告上法庭，这
在济南市尚属首例。受理该案件的
天桥区人民法院已对案件进行了
三次开庭审理。

目前此案的进展如何？为何要
进行三次开庭审理？作为被告业委
会的律师，山东业春律师事务所汪
律师介绍，华黎花园小区的典型在
业主把他们自己选举出的业委会
告了，认为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做
出的决定侵犯了业主的权益。20名
业主联名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物
业服务合同。个别业主认为业主大
会及其执行机构业主委员会与物业
公司串通一气侵犯了业主的利益。
认为业委会做出的调整物业费的决
定侵害了业主的权益，主张撤销业
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

“但实际情况是，业委会从成
立到后期的各项流程都很规范。”汪
律师说，业主大会的成立、业委会成
员的选举、业委会的备案以及后期
与物业公司合同的签订都是按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的，包括这次调整物

业费过程中投票、计票、宣布结果都
是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及物业主
管部门监督指导下进行的。没有程
序上的问题。

对于法院三次开庭，汪律师介
绍，“法院审理案件有一个严格的
程序，这个案件牵涉到一方相对广
泛的群体的利益，要慎重审理这种
类似于集体诉讼的案件，而且这个
案件提交的证据有3个整理箱之
多，不仅局限在选聘物业服务公
司、同意物业费调整这两个方面，
另外还有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
委员会、备案、签订物业合同等程
序的材料，法院需逐一进行审查。”

据了解，法院前两次开庭主要
是原、被告双方对于证据材料的质
证和法庭调查阶段，“去年12月第
三次开庭，主要是进行法庭辩论，
原、被告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向法
庭和对方当事人阐明己方立场观
点和法律依据。”被告华黎花园小
区业委会代理律师汪律师表示，

“至于何时宣判还不确定，法院将
根据审理程序最终做出判决，我们
估计月底应该能出一个结果。”

华黎花园小区业委会坦然应诉，准备三大箱子证据材料。图为部分证

据材料中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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